
（上接

D23

版）

（

６

）收益法测算过程为：

项目

预测

２０１２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以后

营业收入

９３

，

４６６ １８２

，

７６９ １７２

，

９９２ １７２

，

９９２ １７２

，

９９２ １７２

，

９９２

减：营业成本

７１

，

３９８ １３０

，

３１７ １２３

，

９４９ １２４

，

１６３ １２４

，

３８５ １２４

，

３８５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２２５ ２

，

９２８ ２

，

６５３ ２

，

６５３ ２

，

６５３ ２

，

６５３

销售费用

１８７ ２３４ ２３４ ２３４ ２３４ ２３４

管理费用

２

，

０５８ ４

，

７０１ ４

，

６９８ ４

，

７７２ ４

，

８５０ ４

，

８５０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投资收益

营业利润

１８

，

５９９ ４４

，

５９０ ４１

，

４５８ ４１

，

１７０ ４０

，

８７０ ４０

，

８７０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利润总额

１８

，

５９９ ４４

，

５９０ ４１

，

４５８ ４１

，

１７０ ４０

，

８７０ ４０

，

８７０

所得税率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减：所得税费用

４

，

６５０ １１

，

１４７ １０

，

３６５ １０

，

２９３ １０

，

２１７ １０

，

２１７

净利润

１３

，

９４９ ３３

，

４４２ ３１

，

０９４ ３０

，

８７８ ３０

，

６５２ ３０

，

６５２

加：折旧和摊销

８１５ １

，

６９０ １

，

６５５ １

，

６９４ １

，

７３３ １

，

７３３

利息支出（税后）

－ － － － － －

淘汰设备残值加回

减：资本性支出

７１０ ４１０ ４１０ ４１０ ４１０ １

，

７３３

运营资本增量

－１９

，

１３６ ２

，

８１７ ３００ １６２ １６８ ０

净现金流

３３

，

１９１ ３１

，

９０５ ３２

，

０３９ ３２

，

０００ ３１

，

８０７ ３０

，

６５２

折现率

１５．０９％

折现年数

０．２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折现系数

０．９６５５ ０．８６８９ ０．７５４９ ０．６５５９ ０．５６９９ ３．７７６３

现金流折现现值

３２

，

０４５ ２７

，

７２２ ２４

，

１８７ ２０

，

９９０ １８

，

１２８ １１５

，

７５２．４０

现金流折现现值之和

２３８

，

８２４．４２

加：溢余资产

９３

，

２５７．１２

长期股权投资

５０３．５５

非经营性资产

２

，

０２４．４７

减：付息负债

股东权益的公允市场价值

３３４

，

６０９．５６

（九）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

本次交易不涉及五矿赣州稀土的债权债务转移。

（十）五矿赣州稀土涉及的职工安置

本次交易仅涉及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事宜。本次交易完成后，原有员工与五矿赣州稀土的劳动合同关系保持不变。

（十一）其他事项说明

１

、资产剥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五矿赣州稀土与五矿稀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发光材料

５１％

股权、东林照明

５７％

股权转让给五矿稀土。

本次剥离主要是因为发光材料和东林照明分别从事荧光粉和节能灯生产业务，属稀土产品较为广泛的应用行业的一个分支，与稀土分

离业务不仅在行业特点和核心竞争要素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与稀土分离行业相比，以上两家公司所在行业的集中度较低，行业利润率水

平偏低，根据五矿赣州稀土的业务规划与定位，不进入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赣县红金与五矿稀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寻乌新舟

８０％

股权转让给五矿稀土。本次剥离主要是因为寻乌新舟

尚未通过环保部开展的稀土行业专项环保核查，尚不具备本次重组置入上市公司的条件。

２

、公司类型变更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五矿赣州稀土重组后将成为关铝股份的全资子公司，由此，五矿赣州稀土公司类型将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

任公司。

（十二）下属公司概况

１

、赣县红金稀土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赣县红金稀土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赣县红金工业区

主要办公地点 赣县红金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 刘丰志

注册资本（万元）

１

，

４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２１２１００００６３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税：赣国税字

３６０７２１７１６５２８４４１

号

地税：赣县税证字

３６０７２１７１６５２８４４１

号

经营范围

稀土加工（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单一稀土氧化物、稀土富集氧化物及稀土金属产品（不得经营

混合稀土、钨、锡、锑、金、银、盐及放射性矿产品）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及其进出口经营。（从

事以上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

２

）股权结构

赣县红金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

，

４００ １００％

（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赣县红金属于稀土分离企业，公司通过外购稀土原矿或稀土富集物，进行单一稀土氧化物、稀土富集物、稀土盐类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公司持有赣县矿产资源管理局颁发的《矿产品经营资格证》及《矿产业加工资格证》。

（

４

）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①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９３

，

６５１．４２ ８１

，

５９１．５４ ６１

，

４４２．４８

流动资产

８４

，

２２５．７２ ７１

，

８７９．９１ ５２

，

２１３．２０

非流动资产

９

，

４２５．７０ ９

，

７１１．６３ ９

，

２２９．２７

负债合计

１１

，

５５７．３５ １８

，

３７９．６３ ４４

，

０８０．９

流动负债

１１

，

５５７．３５ １８

，

３７９．６３ ４４

，

０８０．９７

非流动负债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２

，

０９４．０７ ６３

，

２１１．９１ １７

，

３６１．５１

少数股东权益

－ ７５２．９１ ９８９．８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２

，

０９４．０７ ６２

，

４５９．００ １６

，

３７１．６１

②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８

，

２０５．０５ １０８

，

３９４．６２ ６６

，

９２３．３１

营业成本

１１

，

６３１．４２ ４１

，

２２３．６１ ５０

，

６８５．３５

营业利润

２６

，

４４３．７６ ６１

，

７０５．６３ ９

，

７０３．４３

利润总额

２６

，

４５３．８３ ６１

，

４２７．７１ ９

，

６８４．４１

净利润

１９

，

２９８．６７ ４６

，

０５０．４０ ７

，

２２０．３７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９

，

３１９．４８ ４６

，

０８７．３９ ６

，

９１４．４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６

，

６３２．７０ ４６

，

３０５．７９ ６

，

９３９．７０

（

５

）其他事项说明

①２００８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有色股份、刘丰志、刘丰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有色股份分别收购了刘丰志所持赣县红金

８％

的股权、刘丰生所持赣县红金

２％

的股权，刘丰志、刘丰生分别声明放弃优先购买权。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赣县红金就前述股权转让通过《赣县红金稀土有限公司股东会特别决议》。

前述股权变化经工商变更登记后，赣县红金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刘丰志

１

，

００８ ７２

刘丰生

２５２ １８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０ １０

合计

１

，

４００ １００

②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股权变动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五矿赣州稀土、有色股份、刘丰志、刘丰生四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有色股份、刘丰志、刘丰生分别将所持赣县红金

１０％

、

７２％

、

１８％

的股权作为出资投入五矿赣州稀土，赣县红金成为五矿赣州稀土的全资子公司，赣县红金的注册资本仍为

１

，

４００

万元。

前述股权变化经工商变更登记后，赣县红金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

，

４００ １００％

２

、定南大华新材料资源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定南大华新材料资源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定南县环城东路

主要办公地点 定南县环城东路

法定代表人 魏建中

注册资本（万元）

１０

，

８４５．９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２８２１００００９８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税：赣国税字

３６０７２８７７２３７５２８３

地税：定地税证字

３６０７２８７７２３７５２８３

经营范围

稀土金属、稀土发光材料、稀土磁性材料、稀土单一氧化物及富集物、旦铌、化工类产品（化学危险

品除外）生产、加工、销售

（

２

）股权结构

定南大华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企业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

）

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８４５．９５

货币

１００％

合计

１０

，

８４５．９５

货币

１００％

（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定南大华属于稀土分离企业，公司通过外购稀土原矿或稀土富集物，进行单一稀土氧化物、稀土富集物、稀土盐类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公司持有定南县矿产资源管理局颁发的《矿产品经营资格证》及《矿产业加工资格证》。

（

４

）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①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９３

，

９２８．４２ ８１

，

４８６．１１ ３８

，

６５２．３０

流动资产

８６．４９３

，

４３ ７３

，

８６６．７８ ３１

，

９６７．１２

非流动资产

７

，

４３５．００ ７

，

６１９．３２ ６

，

６８５．１８

负债合计

１８

，

６０７．７２ １８

，

４１７．０８ １５

，

６１５．２５

流动负债

１８

，

６０７．７２ １８

，

４１７．０８ １５

，

６１５．２５

非流动负债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５

，

３２０．７０ ６３

，

０６９．０３ ２３

，

０３７．０５

②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２

，

７３５．６２ ９７

，

４６９．１７ ４８

，

３９０．９６

营业成本

１５

，

６２６．６０ ４０

，

０８３．３８ ３８

，

２２６．８９

营业利润

１５

，

７６８．９６ ５３

，

４６１．８４ ８

，

０５５．３５

利润总额

１５

，

７６８．９６ ５３

，

４０９．０２ ８

，

９１７．２４

净利润

１１

，

９５０．５０ ４０

，

０３１．９８ ６

，

６７９．６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１

，

９５０．５０ ４０

，

０８４．５５ ６

，

０３４．５１

（

５

）其他事项说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五矿赣州稀土与魏建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魏建中将所持定南大华

１００％

股权作为出资投入五矿赣州稀土，定南大华成为

五矿赣州稀土的全资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定南大华股东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股权转让协议并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

股权转让后，定南大华股东及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

）

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８４５．９５

货币

１００％

合计

１０

，

８４５．９５

货币

１００％

二、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

（一）稀土研究院概况

企业名称 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甲

２８

号

Ｂ

座

１２Ｄ－１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甲

２８

号

Ｂ

座

１２Ｄ－１

法定代表人 黄康

注册资本（万元）

３００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０９９３９８６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７９４０６６３１８

号

经营范围

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

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

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二）历史沿革

１

、设立

稀土研究院设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名称为“北京镧素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中润恒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００６

］中润验字

Ｆ－１－００３６

号），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北京镧素实收资

本已全部到位。

公司设立时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股比（

％

）

廖春生

４０

货币

４０

贾江涛

２０

货币

２０

程福祥

１５

货币

１５

吴声

１５

货币

１５

唐昭洪

５

货币

５

吴音

５

货币

５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

２００６

年增资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北京镧素第一届第二次股东会决定公司全体股东以“石灰皂化稀土萃取分离技术”（该专利权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提出申请，专利名

称为“一种氨

－

钙复合皂化剂的制备及连续皂化萃取的方法”，专利号：

ＺＬ２００７１００９９１５６．Ｘ

），对北京镧素增资

２００

万元。

根据北京市洪州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洪州评报字［

２００６

］第

２－２７９

号），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现

值法评估“石灰皂化稀土萃取分离技术”的评估资产总值为

２００

万元，其中廖春生拥有

４０％

，即

８０

万元；贾江涛拥有

２０％

，即

４０

万元；程福祥拥有

１５％

，即

３０

万元；吴声拥有

１５％

，即

３０

万元；唐昭洪拥有

５％

，即

１０

万元；吴音拥有

５％

，即

１０

万元。

根据廖春生、程福祥、贾江涛、吴声、唐昭洪、吴音与北京镧素签订的《财产权转移协议书》，北京镧素股东已将增资的知识产权转移给北京

镧素。

根据北京中润恒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００６

］京中润验字

Ｆ－１－００３８

号），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北京镧素的增

资已全部到位。

根据北京中润恒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知识产权资产转移专项审计报告书》（中润恒方财审字［

２００６

］

Ｆ－１－００３９

号），验证

北京镧素已将增资的知识产权登记入帐，并已办理财产转移手续。

本次增资后，北京镧素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００

万元，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股比（

％

）

廖春生

１２０

货币

４０

万元，知识产权

８０

万元

４０

贾江涛

６０

货币

２０

万元，知识产权

４０

万元

２０

程福祥

４５

货币

１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３０

万元

１５

吴声

４５

货币

１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３０

万元

１５

唐昭洪

１５

货币

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１０

万元

５

吴音

１５

货币

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１０

万元

５

合计

３００ １００

３

、

２００７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廖春生与贾江涛签订了《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贾江涛将其对北京镧素的出资

６０

万元转让给廖春生。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北京镧素

第一届第三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股权转让事项并修订了公司章程，前述股权变化后，北京镧素股东及股本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股比（

％

）

廖春生

１８０

货币

６０

万元，知识产权

１２０

万元

６０

程福祥

４５

货币

１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３０

万元

１５

吴声

４５

货币

１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３０

万元

１５

唐昭洪

１５

货币

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１０

万元

５

吴音

１５

货币

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１０

万元

５

合计

３００ １００

４

、

２００８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廖春生与程福祥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程福祥将其对北京镧素的出资

４５

万元转让给廖春生。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北京镧素第二届第

一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股权转让事项并修订了公司章程，前述股权变化后，北京镧素股东及股本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股比（

％

）

廖春生

２２５

货币

７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１５０

万元

７５

吴声

４５

货币

１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３０

万元

１５

唐昭洪

１５

货币

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１０

万元

５

吴音

１５

货币

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１０

万元

５

合计

３００ １００

５

、

２００９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唐昭洪、吴声、吴音分别与李京哲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唐昭洪将其对北京镧素的货币出资

５

万元、知识产权出资

１０

万元转

让给李京哲；吴声将其对北京镧素的货币出资

１０

万元、知识产权出资

２０

万元转让给李京哲；吴音将其对北京镧素的货币出资

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１０

万元转让给李京哲。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北京镧素第三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了前述股权转让事项并修订了公司章程，前述股权变化后，北京镧

素股东及股本机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股比（

％

）

廖春生

２２５

货币

７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１５０

万元

７５

李京哲

６０

货币

２０

万元，知识产权

４０

万元

２０

吴声

１５

货币

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１０

万元

５

合计

３００ １００

６

、

２００９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有色股份与廖春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廖春生将其持有的北京镧素

４０％

的股权转让给有色股份。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北京镧素第三

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了前述股权转让事项并修订了公司章程。

前述股权变化后，北京镧素股东及股本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股比（

％

）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

货币

４０

万元，知识产权

８０

万元

４０

廖春生

１０５

货币

３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７０

万元

３５

李京哲

６０

货币

２０

万元，知识产权

４０

万元

２０

吴声

１５

货币

５

万元，知识产权

１０

万元

５

合计

３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北京镧素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

７

、

２０１１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有色股份分别与廖春生、李京哲、吴声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有色股份分别受让廖春生持有的稀土研究院

２５％

的股权，李

京哲持有的稀土研究院

１０％

的股权，以及吴声持有的稀土研究院

５％

的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稀土研究院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特别决议通过了前述股权转让事项并修订了公司章程。前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稀土研

究院股东及股本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股比（

％

）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０

货币

８０

万元，知识产权

１６０

万元

８０

廖春生

３０

货币

１０

万元，知识产权

２０

万元

１０

李京哲

３０

货币

１０

万元，知识产权

２０

万元

１０

合计

３００ １００

８

、

２０１２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有色股份与五矿稀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有色股份将其持有的稀土研究院

８０％

的股权作为股权出资方式转让给五矿稀

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稀土研究院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前述股权转让事项并修订了公司章程。前述股权变化后，稀土研究院股

东及股本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股比（

％

）

五矿稀土有限公司

２４０

货币

８０

万元，知识产权

１６０

万元

８０

廖春生

３０

货币

１０

万元，知识产权

２０

万元

１０

李京哲

３０

货币

１０

万元，知识产权

２０

万元

１０

合计

３００ １００

（三）下属公司概况

稀土研究院无下属公司。

（四）稀土研究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

（五）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１

、稀土研究院最近三年主营业务的发展情况

稀土研究院定位于稀土分离最优化设计解决方案的研究公司，围绕我国稀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发展稀土分离化学、稀土固体化学、稀

土配位化学和稀土物理化学，解决我国稀土分离工业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并开发性能优良的新型稀土光、电、磁功能材料。

自组建以来，稀土研究院已就串级萃取理论应用的创新、稀土湿法生产工艺技术改进、节能减排等清洁生产工艺研究及稀土发光材料研

究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部分课题均已在实验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部分已可以投入工业化实际应用。已形成的核心技术主要包括稀土分

离工艺优化设计系统，溶剂萃取法分离生产超高纯稀土技术，稀土分离生产过程物料联动循环利用环保技术。

稀土研究院研制的碳酸钠沉淀技术解决了碳酸稀土沉淀过程的氨氮废水排放，其已经实现工业化应用，稀土产品品质优于同行业其他

技术；废水中盐酸、草酸的回收利用和生产废水的有机物、重金属处理技术降低了生产用水消耗并实现部分废水的循环利用同时确保废水的

ＣＯＤ

和重金属的达标排放。

目前，稀土研究院正在承担国家科技部“

８６３

计划”和“

９７３

计划”课题各一项。

２

、稀土研究院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４８５４

号《审计报告》，稀土研究院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２

，

０８８．０７ １

，

８６０．８１ ７２９．９６

流动资产

２

，

０４３．０５ １

，

８１６．２１ ６５９．６２

非流动资产

４５．０３ ４４．６０ ７０．３４

负债合计

５９１．７８ ４８５．５１ ５２．２１

流动负债

５９１．７８ ４８５．５１ ５２．２１

非流动负债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４９６．２９ １

，

３７５．３０ ６７７．７６

（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３６．８６ ５１４．２６ ５８４．７４

营业成本

５４．３２ ４０．５７ ６０．９３

营业利润

１３３．７６ ５３．７９ ２７２．５２

利润总额

１５４．５１ ８２１．０５ ２７２．５２

净利润

１２０．９９ ７０９．７３ ２４３．４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０５．４３ ５７．５６ ２３０．７０

（六）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１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稀土研究院的主要资产为专利权，具体情况参见本报告书“第六节 置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中“九、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情况”部分。

２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无对其他单位提供债务担保形成的或有负债，亦不存在股东资金占用的情形。

３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稀土研究院的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应付票据

－

应付账款

０．４０

预收款项

－

应付职工薪酬

６０．１２

应交税费

５４．３１

应付利息

－

应付股利

－

其他应付款

１９４．８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其他流动负债

２８２．１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９１．７８

长期借款

－

应付债券

－

长期应付款

－

专项应付款

－

预计负债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合计

５９１．７８

（七）股权转让已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五矿稀土和三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稀土研究院

１００％

的股权，本次交易不存在需要取得稀土研究院其他

股东同意的情形，亦不存在需要符合稀土研究院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前置条件的情况。

（八）最近三年进行交易、增资或改制的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有色股份与廖春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廖春生将其持有的北京镧素

４０％

的股权转让给有色股份。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北京镧素第三

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了前述股权转让事项并修订了公司章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有色股份分别与廖春生、李京哲、吴声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有色股份分别受让廖春生持有的稀土研究院

２５％

的股权，李

京哲持有的稀土研究院

１０％

的股权，以及吴声持有的稀土研究院

５％

的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稀土研究院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特别决议通过

了前述股权转让事项并修订了公司章程。

２０１２

年，有色股份与五矿稀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有色股份将其持有的稀土研究院

８０％

的股权作为增资以股权出资方式转让给五矿

稀土。

除上述披露事项外，公司最近三年未发生其他交易、增资或改制事项。

（九）资产评估情况

１

、资产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所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并选择采用收益法的结果确定稀土研究院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２

、资产评估结果

（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稀土研究院所有者权益评估值为

２

，

２２７．８４

万元，会计报表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１

，

４９６．２９

万元，增值额为

７３１．５５

万元，增

值率为

４８．８９％

。

（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收益法评估，稀土研究院所有者权益评估值为

４

，

９０４．９３

万元，会计报表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１

，

４９６．２９

万元，增值额为

３

，

４０８．６４

万元，增值

率为

２２７．８１％

。

（

３

）最终评估结果的确定

资产基础法评估净资产价值为

２

，

２２７．８４

万元，收益法评估净资产价值为

４

，

９０４．９３

万元，两者相差

２

，

６７７．０９

万元，差异率为

１２０．１７％

。

收益法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多出的那部分差异是因为稀土研究院是一个以技术服务、转让为主的公司，拥有领先的科研团

队，拥有提供技术交流平台的网站—

－

中国稀土在线，这些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的收益在资产基础法中不能完全量化体现。

鉴于以上原因，本次评估决定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目标资产的最终评估结果，即：稀土研究院

１００％

股权评估结果为

４

，

９０４．９３

万元。

３

、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减值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２

，

０４３．０５ ２

，

０４３．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０％

２

非流动资产

４５．０３ ５６５．０１ ５１９．９８ １１５４．８２％

３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５

长期股权投资

－ － － －

６

投资性房地产

－ － － －

７

固定资产

８．８６ ２１．５４ １２．６８ １４３．１３％

８

在建工程

－ － － －

９

无形资产

１．９５ ５０９．２５ ５０７．３０ ２６０１５．３８％

１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４．２２ ３４．２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１２

资产总计

２

，

０８８．０７ ２

，

６０８．０２ ５１９．９５ ２４．９０％

１３

流动负债

５９１．７８ ３８０．１８ －２１１．６０ －３５．７６％

１４

非流动负债

－ － － －

１５

负债合计

５９１．７８ ３８０．１８ －２１１．６０ －３５．７６％

１６

净资产

１

，

４９６．２９ ２

，

２２７．８４ ７３１．５５ ４８．８９％

其中，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１２．６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４３．１３％

。增值原因为固定资产的会计折旧年限小于其经济使用年限所致。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５０７．３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６０１５．３８％

，增值的原因为：

１

）无形资产账面单价为摊余价值，而评估值为无形资产整体价值；

２

）

无形资产评估采用收益法考虑了相关无形资产以后为企业带来的价值，因此造成评估增值。

４

、收益法评估分析

（

１

）评估假设

本次评估收益预测建立在以下假设条件基础上：

①

一般性假设

稀土研究院在经营中所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法律、法规、制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与现时无重大变化；稀土研究院将保持持续

经营，并在经营范围、方式上与现时保持一致；国家现行的税赋基准及税率，税收优惠政策、银行信贷利率以及其他政策性收费等不发生重大

变化；不考虑通货膨胀对经营价格和经营成本的影响；假设相关单位提供的资料真实；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

影响。

②

针对性假设

在评估基准日后稀土研究院现有资产不改变用途，仍继续使用；假设稀土研究院各年间的技术队伍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不

会发生重大的核心专业人员流失问题；稀土研究院各经营主体现有和未来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能稳步推进公司的发展计划，保持

良好的经营态势；稀土研究院未来经营者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不会出现影响公司发展和收益实现的重大违规事项；稀土研究院提供的

历年财务资料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进行收益预测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会计核算方法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或者是已经调整到一致）。

（

２

）收益类型———股权现金流

本次评估采用的收益类型为企业股权资本所产生的股权净现金流，股权净现金流等于企业的息税后净利润加上折旧及摊销等非现金支

出，再减去营运资本的追加投入和资本性支出后的余额，它对应的是公司的股权价值。

（

３

）关于折现率

有关折现率的选取，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ＣＡＰＭ

”）。

ＣＡＰＭ

模型是普遍应用的估算股权资本成本的办法。

ＣＡＰＭ

模型可用下列数学公

式表示：

Ｅ

［

Ｒｅ

］

＝Ｒｆ１＋β

（

Ｅ

［

Ｒｍ

］

－Ｒｆ２

）

＋Ａｌｐｈａ

其中：

Ｅ

［

Ｒｅ

］

＝

权益期望回报率，即权益资本成本

Ｒｆ１＝

长期国债期望回报率

β＝

贝塔系数

Ｅ

［

Ｒｍ

］

＝

市场期望回报率

Ｒｆ２＝

长期市场预期回报率

Ａｌｐｈａ＝

特别风险溢价

（

Ｅ

［

Ｒｍ

］

－Ｒｆ２

）为股权市场超额风险收益率，称

ＥＲＰ

①

长期国债期望回报率（

Ｒｆ１

）的确定。本次评估采用的数据为评估基准日距到期日十年以上的长期国债的年到期收益率的平均值，经过

汇总计算取值为

３．９３％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

②ＥＲＰ

，即股权市场超额风险收益率（

Ｅ

［

Ｒｍ

］

－Ｒｆ２

）的确定。一般来讲，股权市场超额风险收益率即股权风险溢价，是投资者所取得的风险

补偿额相对于风险投资额的比率，该回报率超出在无风险证券投资上应得的回报率。

Ａ

、市场期望报酬率（

Ｅ

［

Ｒｍ

］）的确定：

本次评估中，采用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中的成份股投资收益的指标来进行分析，采用几何平均值方法对沪深

３００

成份股的投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

计算，得出各年度平均的市场风险报酬率。（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

Ｂ

、确定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各年度的无风险报酬率（

Ｒｆ２

）：

本次评估采用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各年度年末距到期日十年以上的中长期国债的到期收益率的平均值作为无风险报酬率。

Ｃ

、按照几何平均方法分别计算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每年的市场风险溢价，即

Ｅ

［

Ｒｍ

］

－Ｒｆ２

，采用其平均值

７．１０％

作为股

权市场超额风险收益率。

③

确定可比公司市场风险系数

β

。首先收集了多家稀土应用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料；经过筛选选取在业务内容、资产负债率等方面与委估

公司相近的

６

家上市公司作为可比公司，查阅取得每家可比公司在距评估基准日

３６

个月期间的采用周指标计算归集的相对与沪深两市（采用

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风险系数

β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并剔除每家可比公司的财务杠杆后（

Ｕｎ－ｌｅａｖｅｄ

）

β

系数，计算其平均值作为被评估企业的剔

除财务杠杆后（

Ｕｎ－ｌｅａｖｅｄ

）的

β

系数。无财务杠杆

β

的计算公式如下：

βＵ＝βＬ／

［

１＋

（

１－ｔ

）（

Ｄ／Ｅ

）］

其中：

βＵ＝

无财务杠杆

β

βＬ＝

有财务杠杆

β

ｔ＝

所得税率

Ｄ＝

债务资本的市场价值

Ｅ＝

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

根据被评估企业的财务结构进行调整，确定适用于被评估企业的

β

系数。计算公式为：

βＬ＝βＵ×

［

１＋

（

１－ｔ

）（

Ｄ／Ｅ

）］

其中：

βＵ＝

无财务杠杆

β

βＬ＝

有财务杠杆

β

ｔ＝

所得税率

Ｄ＝

债务资本的市场价值

Ｅ＝

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

④

特别风险溢价

Ａｌｐｈａ

的确定，我们考虑了以下因素的风险溢价：

Ａ

、规模风险报酬率的确定

世界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小企业要求平均报酬率明显高于大企业。通过与入选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中的成份股公司比较，被评估企业的规模相

对较小，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做规模报酬调整。根据我们的比较和判断结果，评估人员认为追加

２％

的规模风险报酬率是合理的。

Ｂ

、个别风险报酬率的确定

个别风险指的是企业相对于同行业企业的特定风险，个别风险主要有：

１

）企业所处经营阶段；

２

）历史经营状况；

３

）主要产品所处发展阶

段；

４

）企业经营业务、产品和地区的分布；

５

）公司内部管理及控制机制；

６

）管理人员的经验和资历；

７

）对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依赖；

８

）财务风

险。

出于上述考虑，本次评估中的个别风险报酬率确定为

２％

。

根据以上分析计算，确定用于本次评估的权益期望回报率，即股权资本成本为

１４．９２％

。

（

４

）收益期

本次评估采用永续年期作为收益期。其中，第一阶段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预测期为

５．５０

年。在此阶段中，根据对公司的历

史业绩及未来市场分析，收益状况逐渐趋于稳定；第二阶段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永续，在此阶段中，稀土研究院的净现金流在

２０１７

年的基础上将

保持稳定。

本次评估通过将股权净现金流折现还原为基准日的净现值，确定出评估基准日的企业股权价值。

（

５

）收益法评估公式

本次评估以企业的股权现金流作为收益额，选用分段收益折现模型。即：将以持续经营为前提的未来收益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预测，

首先预测前阶段各年的收益额；再假设从前阶段的最后一年开始，以后各年预期收益额均相同或有规律变动。

根据稀土研究院的发展计划，对未来

５．５０

年的收益指标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考虑资本性支出及流动资金补充，并进而确定稀土研究院

未来期间各年度的净现金流指标。最后，将未来预期收益进行折现求和，即得到稀土研究院在评估基准日时点的市场公允价值。

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Ｐ

———委估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持续经营价值

Ｒｉ

———委估股权未来第

ｉ

年预期净现金流

ｒ

———折现率，由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确定

ｉ

———收益计算年，在本次评估中，我们假设企业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在预测年期内是均匀发生的，因此我们采用每一年期期中为收益折

现时点，所以收益折现期

ｉ＝０．２５

，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３．００

，

４．００

，

５．００

。

（

６

）收益法测算过程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永续

销售收入

７２２．９２ １

，

２４４．３３ １

，

２９６．８７ １

，

５８１．９７ １

，

４１０．１８ １

，

４１１．２８ １

，

４１１．２８

销售成本

１８６．０５ ２７３．５７ ２０６．３４ ２３６．６４ １７５．５８ １７６．０８ １７６．０８

营业税及附

加

７．８９ １１．５４ １１．５７ １１．５９ １１．６０ １１．６０ １１．６０

产品销售毛

利

５２８．９８ ９５９．２２ １

，

０７８．９６ １

，

３３３．７４ １

，

２２３．００ １

，

２２３．６０ １

，

２２３．６０

减： 期间费用

６０６．９３ ４５０．０６ ５１７．１９ ４９４．５５ ５１７．８３ ５４１．８５ ５４１．８５

营业利润

－７７．９５ ５０９．１６ ５６１．７７ ８３９．１９ ７０５．１７ ６８１．７５ ６８１．７５

减： 营业外支出（收入）

－２３２．９３ －７１．１１ －７８．７５ －１６．５３ －１６．５３ －１６．５３ －

利润总额

１５４．９７ ５８０．２７ ６４０．５１ ８５５．７２ ７２１．７０ ６９８．２８ ６８１．７５

减： 所得税

３８．７４ １４５．０７ １６０．１３ ２１３．９３ １８０．４２ １７４．５７ １７０．４４

净利润

１１６．２３ ４３５．２０ ４８０．３９ ６４１．７９ ５４１．２７ ５２３．７１ ５１１．３１

加： 折旧和摊销

６．１４ １４．９９ １９．４５ １８．８３ １９．７６ １９．７９ １９．７９

减： 资本性支出

３１．５０ ６５．００ ２８．５０ ３．５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１９．７９

运营资本增量

１４６．９０ －７０．６５ －１．１３ ２．０７ －９．６７ ６．１２ －

净现金流

－５６．０３ ４５５．８４ ４７２．４６ ６５５．０５ ５６６．７１ ５３３．３８ ５１１．３１

折现率

１４．９２％

后续期间平均增长率

－

折现年数（采取年中计算法）

０．２５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

折现系数

０．９７ ０．８７ ０．７６ ０．６６ ０．５７ ０．５０ ３．３４

现金流折现现值

－５４．１１ ３９６．６７ ３５７．７６ ４３１．６４ ３２４．９５ ２６６．１４ １

，

７１０．３０

现金流折现现值之和

３

，

４３３．３４

加： 多余现金

１

，

６１７．８６

非运营资产

－１４６．２８

股东权益的公允市场价值

４

，

９０４．９３

第六节 置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

一、主要产品或服务的用途

置入资产从事稀土冶炼分离及技术服务业务，其中，以五矿赣州稀土的稀土分离业务为主，辅以稀土研究院的研发及技术服务业务。因

此，置入资产的主要产品为稀土氧化物。

具体细分产品及产品用途主要如下：

主要产品 产品用途

氧化镝 氧化镝为白色或淡黄色粉状固体，镝是制备稀土超磁致伸缩材料铽镝铁合金（

Ｔｅｒｆｅｎｏｌ Ａｌｌｏｙ

）的必需元素。

氧化钕

氧化钕为淡紫色粉状固体，主要应用于永磁电动机、发电机、核磁共振成像仪、磁选机、磁力起重、仪器仪表、液体磁

化、磁疗设备等等，已成为汽车制造、通用机械、电子信息产业和尖端技术不可缺少的功能材料。

氧化铽

氧化铽为棕褐色粉状固体，主要应用于三基色荧光灯、投影电视、

Ｘ

射线增感屏、电致发光材料、等离子平面显示器、

生物荧光探针等绿色荧光材料，用于激光和光电子器件的法拉第旋光隔离材料钕铁硼永磁合金添加剂、超磁致伸

缩材料、磁光材料、有色金属添加剂等。

氧化铕

氧化铕为淡红色粉状固体，不溶于水，溶于酸。作为红色发光材料主要应用于等离子平板显示器。成为具有高照度、

高节电、高显色、高寿命等特点的新一代光源。

氧化钇铕 氧化钇铕为白色粉状固体，为可见夹杂物产品，可制作灯用三基色荧光粉材料和彩色电视机荧光粉等。

氧化鐠钕

氧化镨钕为粉红色粉状固体，主要应用于石油裂化催化剂、助染助鞣陶瓷和玻璃着色剂、光纤、抛光粉、塑料颜料、

化工催化剂、永磁电动机、发电机、核磁共振成像仪、磁选机、磁力起重、仪器仪表、液体磁化、磁疗设备等，已成为汽

车制造、通用机械、电子信息产业和尖端技术不可缺少的功能材料。

氧化镨

氧化镨为黑色或褐色粉状固体，氧化镨在多个领域空间发挥重要作用，销售市场前景较好，主要用于陶瓷色素镨

黄，变色眼镜片的原料，玻璃着色剂，制人造宝石，金属镨原料，制衫，镨，钴永磁合金等。

氧化铈

氧化铈为淡黄色粉状固体，主要应用于汽车尾气环保催化剂、玻璃陶瓷添加剂和着色剂、抛光粉，农业植物生长调

节剂、蚀刻剂、荧光粉（灯用绿粉）、塑料稳定和改性剂、饲料添加剂。

氧化镧

氧化镧为白色粉状固体，不溶于水和碱，微溶于酸。主要应用于制造优质的大孔径、大视场、高质量照相机、潜望镜

镜头以及粒子加速器、电镜等大型电子及电子光学仪器的阳极热电子发射材料。

氧化镱

氧化镱为白色粉状固体，主要应用于汽车尾气环保催化剂、玻璃陶瓷添加剂和着色剂、抛光粉，农业植物生长调节

剂、蚀刻剂、荧光粉（灯用绿粉）、塑料稳定和改性剂、饲料添加剂。

氧化钇

氧化钇为白色粉状固体，主要应用于稀土彩电荧光粉、三基色灯用荧光粉、等离子显示荧光粉、固体激光晶体、功能

陶瓷、精密结构陶瓷、通讯光纤、光学玻璃、人造宝石钕铁硼永磁合金添加剂、超磁致伸缩材料、磁光材料等。

氧化钬

氧化钬为白色粉状固体，主要用作钇铁或钇铝石榴石的添加剂；在磁致伸缩合金

Ｔｅｒｆｅｎｏｌ－Ｄ

中，也可以加入少量的

钬，从而降低合金饱和磁化所需的外场。

氧化铒

氧化铒为粉色粉状固体，密度

８．６４

。熔点

２３７８℃

。沸点

３０００℃

。不溶于水，溶于酸。主要用作钇铁柘榴石添加剂和核反

应堆控制材料，也用于制造特种发光玻璃和吸收红外线的玻璃，还用作玻璃着色剂。由硝酸铒或硫酸铒溶液与碱反

应后，经分离、灼烧而得。

氧化钆

氧化钆为白色粉状固体，不溶于水，溶于酸。主要在磁制冷方面得到较大的应用。氧化钆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实用室

温磁致冷材料。

二、置入资产主要工艺流程

稀土分离的主要工艺流程如下：

三、置入资产的生产情况

（一）生产模式

１

、制定生产计划：公司根据市场及原料供应等综合因素，制定符合自身经营战略的年度、月度生产计划，并根据稀土市场的动态变化等

进行随时调整；

２

、安排生产：生产部门接到生产计划后，安排人员、组织资源进行生产；

３

、各环节质量控制：为进一步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稀土资源利用率，公司在各环节均安排了检测控制，采用抽检或全部检测的方式进行

质量体系的全盘控制，保证公司产品质量稳定；

４

、完成生产、检验入库：生产完成后，质检人员将进行规范的检验工作，确定产品质量稳定后方可入库。

（二）资质情况

资质名称 证号 发证机构 有效期 所有人

矿产品加工资格证

２０１１１０７００８

赣州市矿产资源管理局

１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五矿赣州稀土

矿产品经营许可证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２２

赣州市矿产资源管理局

１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五矿赣州稀土

矿产品加工资格证

２０１１１２７０１２

赣州市矿产资源管理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定南大华

矿产品经营资格证

３６２１２９０３６

定南县矿产资源管理局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定南大华

危险化学品使用单

位临时登记证

３６０７２００５３

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 定南大华

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２０１０１１

定南县环境保护局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定南大华

矿产品加工资格证

２０１１１２７０１７

赣州市矿产资源管理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赣县红金

矿产品经营资格证

赣县矿管经字［

２０１２

］

１５５

号

赣县矿产资源管理局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赣县红金

危险化学品使用单

位临时登记证

３６０７２００２９

江西省化学品登记注册办公室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赣县红金

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赣县环排字［

２０１２

］

１６

号 赣县环境保护局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赣县红金

（三）出口配额

赣县红金近三年获得的稀土出口配额如下：

年度 配额（吨） 批准

２０１２

３３０

商务部《关于公布

２０１２

年稀土出口企业名单并下达第一批出口配额的通知》

６０

商务部《关于公布

２０１２

年第二批稀土出口配额的通知》

２０１１

１０２

商务部《关于下达

２０１１

年第一批稀土出口配额的通知》

１５８

商务部《关于下达

２０１１

年第二批一般贸易稀土出口配额的通知》

２０１０

２３９

商务部《关于下达

２０１０

年第一批一般贸易稀土出口配额的通知》

２２３

商务部《关于下达

２０１０

年第二批一般贸易稀土出口配额的通知》

２００９ ４８２

江西省商务厅《关于补充下达

２００９

年稀土一般贸易出口配额的通知》（赣商外贸字［

２００９

］

３２２

号）

（四）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单位：吨）

公司名称 产品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冶炼分离

能力

实际产量 实际销量

冶炼分离能

力

实际产量 实际销量

冶炼分离

能力

实际产

量

实际销量

五矿赣州稀土

（本部）

稀土氧化物

－ － ２

，

３４９ － － ６０４ － － ５０

定南大华 稀土氧化物

４

，

４００ ３

，

５４４ ４

，

０１７ ４

，

４００ ２

，

５５６ ２

，

６９１ ４

，

４００ ４５７ ７９１

赣县红金 稀土氧化物

４

，

６００ ３

，

３７６ ４

，

３４８ ４

，

６００ １

，

６２９ ２

，

８７２ ４

，

６００ ４８２ ７０８

五矿赣州稀土

（合并）

稀土氧化物

９

，

０００ ６

，

９２０ １０

，

７１３ ９

，

０００ ４

，

１８４ ６

，

１６７ ９

，

０００ ９３９ １

，

５４９

注：五矿赣州稀土（本部）无生产能力，通过贸易采购方式实现销量，并已剔除寻乌新舟的产能、产销量数

四、置入资产的销售情况

（一）销售模式

１

、根据公司经营战略制定销售策略：由于稀土市场变化过快，且稀土行业仍不甚稳定，公司必须根据整体经营战略调整相应的销售策

略，以应对稀土市场的变化，保证公司的稳定运转；

２

、选择优质客户：选择优质客户进行贸易来往，是公司保证长久经营的策略之一；

３

、签订销售合同：根据销售策略，公司与优质客户签订销售合同，约定销售产品种类、规格、型号、价格以及交货时间等；

４

、根据合同进行发货：仓库有存货或者产品完成生产后，销售部根据销售合同制定发货计划并发送产品。

（二）最近两年及一期销售情况

１

、置入资产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情况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置入资产营业收入总额为

１０６

，

０６２．１８

万元，其中：

前五名客户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营业收入总额（万

元）

占置入资产全部

营业收入的比例（

％

）

北京中色亿安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５

，

９４４．０２ ２４．４６

北欧金属矿产有限公司

１３

，

７２６．４８ １２．９４

北京新京环亚货物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０

，

６１９．６６ １０．０１

北京有色金属供销公司

７

，

７１３．６８ ７．２７

无锡市多川博物资有限公司

７

，

７１３．６８ ７．２７

合计

６５

，

７１７．５１ ６１．９５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置入资产营业收入总额为

３３４

，

１１７．３１

万元，其中：

前五名客户名称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总额（万元）

占置入资产全部

营业收入的比例（

％

）

北京中色亿安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

３９

，

７４４．８７ １１．９０

北京有色金属供销公司

３０

，

０９２．１４ ９．０１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

，

０５１．９１ ６．６０

新兴重工（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８

，

８５７．２６ ５．６４

杭州大明荧光材料有限公司

１８

，

７３０．９７ ５．６１

合计

１２９

，

４７７．１５ ３８．７６

（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置入资产营业收入总额为

２３７

，

０１５．１４

万元，其中：

前五名客户名称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总额（万元）

占置入资产全部

营业收入的比例（

％

）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

，

１７８．３５ １６．１１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北京公司

２７

，

０３５．７２ １１．４１

北京有色金属供销公司

２６

，

７１１．９３ １１．２７

新兴重工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３３．３４ ８．８７

北京中色亿安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６

，

９１７．７３ ７．１４

合计

１２９

，

８７７．０５ ５４．８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置入资产营业收入为

２０１１

年度的

３１．７４％

，系本期稀土产品价格走低，销量减少所致；

２０１１

年较

２０１０

年增加

４０．９７％

，原因为

２０１１

年度稀土产品价格上涨，营业收入增加较多。另外，置入资产前五名客户的占比较高，主要系稀土产品主要供给大客户或经销商的模式所

致。

２

、置入资产分行业主要销售情况

行业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稀土氧化物深加工及销售

８２

，

２５２．３６ ２３６

，

１２５．９９ ２２２

，

８３８．０７

荧光材料加工及销售

１６

，

８２１．５８ ６９

，

２０８．５７ １０

，

０４８．２９

照明灯具生产及销售

６

，

６２４．８６ ８

，

６２２．８８ １

，

１０６．６２

试剂收入

４０．８３ ４０．２６ ３５．６９

技术服务收入

２５６．００ ２１７．７２ ３４９．０５

合计

１０５

，

９９５．６３ ３１４

，

２１５．４２ ２３４

，

３７７．７２

其中，荧光材料加工及销售、照明灯具生产及销售相关业务已随相关资产剥离，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以后不再从事。

３

、主要产品消费群体情况

稀土氧化物作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原料，应用于各行业的产品生产。主要包括磁性材料生产企业、催化剂生产企业、抛光粉生产企业、发光

材料生产企业以及稀土陶瓷生产企业等。

４

、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置入资产主要产品稀土氧化物部分产品近期价格变动情况如下（其他产品也表现出类似的价格变化情况）：

中重稀土氧化物价格历史价格（元

／

公斤）

资料来源：亚洲金属网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由于稀土产业的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稀土产能无序扩张状况得到控制，对生产工艺落后、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进行综合治

理与整顿，稀土产品出口配额进一步缩减，行业进入门槛不断提高，稀土产品价格涨幅明显，达到历史高点。

２０１１

下半年以来，由于受到全球金

融危机的影响，下游行业对稀土的消费量明显减少，导致稀土价格出现下滑。

五、置入资产的采购情况

（一）采购模式

１

、详细了解生产计划：生产部门根据公司全面预算要求，制定年度、月度生产计划，采购部门需详细了解公司整体的生产计划，并随时进

行采购策略调整；

２

、提交采购需求：生产部门根据生产计划，制定相应的需求清单，列明采购商品名称、规格、数量及质量要求等，报采购部门；

３

、选择优质供应商：采购部门根据清单需求，从公司供应商体系中甄选出优质的供应商，并进行对比询价，待最终确定供应商后制定对应

的采购计划；

４

、审批：将采购计划报相关领导或者采购委员会进行审批；

５

、签订订货合同：待通过公司审批，采购部与供应商签订订货合同（订货合同模板均需经过公司法律顾问审核），对商品种类、名称、数量、

价格、交货时间以及增票的开具进行详细约定。

６

、验收入库：货物送达仓库后，质检部门按照订货合同检测物料是否和合同信息一致，规格及指标是否符合要求，验收合格后在送货单上

签字。仓库管理人员在质检部人员检验签字后方可办理入库手续，对入库物质的数量进行核实，并和供应商共同签字确认。入库单由仓库留底

后，剩余各联分别送财务部、采购部。

（二）主要原材料供应情况

１

、主要原材料占成本的比重

品种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采购金额

（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本

的比重

采购金额

（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本的

比重

采购金额

（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本

的比重

原矿

２４

，

０２０．２１ ４６．６７％ ９０

，

０５１．５７ ４７．９０％ ６８

，

３２０．８６ ３２．５８％

草酸

１

，

０２３．２６ １．９９％ ２

，

６１５．６０ １．３９％ ３

，

９８２．５４ １．９０％

盐酸

４９１．４７ ０．９５％ ２

，

７４１．１３ １．４６％ ４

，

７１７．５６ ２．２５％

石灰粉

２１５．５３ ０．４２％ ６０７．１２ ０．３２％ ８５５．９５ ０．４１％

合计

２５

，

７５０．４８ ５０．０３％ ９６

，

０１５．４２ ５１．０７％ ７７

，

８７６．９１ ３７．１４％

当期营业成本

（万元）

５１

，

４６７．１７ １８７

，

９９９．８８ ２０９

，

６９０．４９

２

、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置入资产

２０１０

年度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原矿采购成本呈逐年上涨态势， 其中：

２０１０

年原矿平均采购成本

８．２

万元

／

吨左右，

２０１１

年原矿平均采购

成本

１７．４

万元

／

吨左右，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原矿平均采购成本

２４．８

万元

／

吨左右。

３

、最近两年及一期向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情况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采购情况

序号 前五名供应商名单 采购金额（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１

平远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

２０

，

７６７．８２ ４０．３１％

２

赣州东森源稀土有限公司

５

，

２８２．８４ １０．２５％

３

赣州市恒业经贸有限公司

２６３．１０ ０．５１％

４

龙南县赣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２５７．３４ ０．５０％

５

原平市昌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６．４７ ０．４６％

当期营业成本（万元）

５１

，

５２１．５０

前五名供应商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５２．０３％

（

２

）

２０１１

年采购情况

序号 前五名供应商名单 采购金额（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１

邓建荣

１１

，

０８８．０５ ５．９０％

２

卢绍聚

９

，

９１６．５２ ５．２８％

３

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９

，

２９６．０５ ４．９５％

４

平远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

９

，

１５３．３１ ４．８７％

５

李木泉

８

，

７２７．０８ ４．６４％

当期营业成本（万元）

１８７

，

９７３．４７

前五名供应商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２５．６３％

（

３

）

２０１０

年采购情况

序号 前五名供应商名单 采购金额（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１

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２２

，

２０３．８０ １０．５９％

２

许运生

１２

，

２６５．５０ ５．８５％

３

王历柄

３

，

３９５．６８ １．６２％

４

张锦善

３

，

３１８．２２ １．５８％

５

卢绍聚

２

，

８５６．１４ １．３６％

当期营业成本（万元）

２０９

，

７２７．７４

前五名供应商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２１．００％

六、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

（一）安全生产情况

置入资产本部及所属生产企业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政策、法令、指示、和规定，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加强公司的安全生产

管理，认真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克服忽视安全生产的错误思想，通过培训不断增强广大职工安全生产责任感，杜绝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置

入资产相关企业成立以来一直对安全生产管理非常重视，针对企业特点和行业特征以及国家安全法律法规要求，专门设置了公司安全环保

工作领导小组，各生产企业还配备了专职安全管理员，统一安排、协调公司整体的安全生产管理事宜。置入资产至今，尚无一起重大安全生产

事故发生，也未因安全事故或责任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处罚。

（二）环境保护及合规情况

置入资产涉及环境保护事项的主要是定南大华和赣县红金两家公司。

１

、定南大华

定南大华现持有定南县环境保护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颁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编号：

２０１０１１

），许可排放污染物：废水、废气、废渣，有

效期限

３

年。

根据环保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发布的《符合环保要求的稀土企业名单（第一批）》，定南大华已通过稀土企业环保核查。

根据定南县环境保护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出具的《说明》，证实定南大华依法排污并缴纳了排污费，未有违反环保法规和受到环保行政处罚

的情形。

２

、赣县红金

赣县红金现持有赣县环境保护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颁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赣县环排字［

２０１２

］

１６

号），许可排放污染物：废水、废气，有

效期限

１

年。

根据环境保护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发布的《符合环保要求的稀土企业名单（第一批）》，赣县红金已通过稀土企业环保核查。

根据赣县环境保护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出具的《说明》，证实赣县红金依法排污并缴纳排污费，截止该说明出具日，不存在违反环保法规和

受到环保行政处罚的情形。

七、主要产品的质量控制情况

（一）质量控制标准

置入资产相关生产企业均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基础规定。

定南大华和赣县红金的产品在达到《

ＧＢ／Ｔ２６４１３－２０１０

重稀土氧化物富集物》、《

ＧＳＢ０４－２６０２～２６０４－２０１０

氧化镧标准样品》、《

ＧＢ／Ｔ４１５５－２００３

氧化铈》、《

ＧＢＷ０２９０３

氧化铈成分分析标准样品》等多个国家标准的基础上，针对市场及客户要求制定了更为严格的产品标准，其中包括《氧

化镧

ＨＪ／ＢＺ

（

ＣＰ

）》、《结晶氯化镧

ＨＪ／ＢＺ

（

ＣＰ

）》、《氧化镨

ＨＪ／ＢＺ

（

ＣＰ

）》以及《氧化钕

ＨＪ／ＢＺ

（

ＣＰ

）》等二十多种各产品标准，较好的满足了市场及客户对

公司产品质量稳定性的高要求。

（二）质量控制措施

置入资产相关各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均按照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体系实施管理，严格按照原料把握控制———生产过程管理控制———产品质

量检验分析等体系措施严把质量控制关。目前，相关分离企业均已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体系认证。

（三）质量纠纷

置入资产的严格产品质量管理，保证了稀土氧化物产品质量的稳定以及品牌的可信度。置入资产产品质量持续稳定可靠，并取得了较多

的质量荣誉，自成立来未出现质量纠纷情况。

八、主要技术及研发情况

置入资产涉及的产品主要包括高纯的单一稀土氧化物及稀土共沉物产品等，采用技术均成熟、稳定，目前均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研发的

相关技术包括：

１

、联动模糊萃取分离技术，主要是应用此先进工艺进行十五种稀土元素全分离，达到提高质量，节约消耗成本，提高收率的目的；

２

、自动沉淀稀土技术，主要用于对稀土产品沉淀工序上，达到稳定产品质量和能满足客户需要的要求；

３

、置入资产在萃取方面还使用了稀土研究院授权的“一种氨

－

钙复合皂化剂的制备及连续皂化萃取的方法”技术，提高了氨氮的综合利

用，并较好的减少了废水中氨氮的排放浓度。

九、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置入资产的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房屋及建筑物

１０

，

１８８．４４ ２

，

２０１．６５ ７

，

９８６．７９

机器设备

１１

，

４０８．７４ ４

，

１２６．９７ ７

，

２８１．７８

运输设备

１

，

１９８．９１ ７２５．１８ ４７３．７３

办公设备

２２３．８７ １３５．４２ ８８．４５

其他设备

１５．３８ ９．４１ ５．９８

合计：

２３

，

０３５．３５ ７

，

１９８．６３ １５

，

８３６．７２

１

、主要生产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原值（元） 成新率 评估净值（元）

１ １００

立方米玻璃钢储罐

１１ ９０６

，

８４０ ８１％ ７３４

，

５３６

２

玻璃钢泵

２５６ ７６１

，

５５０ ２９％－８０％ ４４０

，

８８３

３

高钇萃取槽

１２ ２

，

４６３

，

８７０ ４１％－５７％ １

，

２３１

，

５９１

４

辊道炉

２ １

，

５５９

，

３８０ ９０％－９１％ １

，

４１１

，

２３９

５

新中钇富铕萃取槽

１１ ５

，

３９４

，

３８０ ９１％－９３％ ４

，

９３８

，

３９１

６

氧化铕萃取槽

１４ ２

，

４７２

，

０５０ ４８％－８４％ １

，

４４３

，

４８５

７ １０Ｔ／ｈ

组装蒸汽锅炉

１ ９７９

，

３００ ９９％ ９６９

，

５０７

８

氨汽提塔

１ ２

，

６８７

，

１００ ９９％ ２

，

６６０

，

２２９

９

废气吸收塔

３ ７１４

，

１８０ ９８％ ６９９

，

８９６

１０

制纯水反渗透膜设备

１ ７４５

，

８８０ ６３％ ４６９

，

９０４

１１

底位方槽

１６ ５３１

，

１１０ ９９％ ５２５

，

７９５

１２

萃取槽体

２８１ ７

，

４６６

，

０００ ６５％－７５％ ４

，

９１１

，

７１３．００

１３

电炉

５ ５

，

９３３

，

６００ ５６％ ３

，

３２２

，

８１５．００

１４

电炉控制柜

９ １

，

０８３

，

８７０ ６７％ ７２６

，

１９２．００

１５

空气净化器

４ ８９６

，

２４０ ５５％ ４９２

，

９３２．００

１６

锅炉

１ ８８８

，

９００ ６９％ ６１３

，

３４１．００

１７

玻璃钢贮槽

４１ １

，

２０８

，

７４０ ７３％ ８８２

，

３８５．００

１８

纯水设备

１ ６１２

，

８６０ ８８％ ５３９

，

３１７．００

１９ ＨＡ

槽体

１ ３

，

５６５

，

２６０ ８９％ ３

，

１７３

，

０８１．００

２０ ＳＥＧ

槽体

１ １

，

０１０

，

１７０ ８９％ ８９９

，

０５１．００

２１

萃取槽，

Ｇｄ／Ｔｂ

槽体

１ １

，

５５０

，

７９０ ８７％ １

，

３４９

，

１８７．００

２２ ＩＣＰ

光谱仪

１ ７８５

，

８００ ６３％ ４９５

，

０５４．００

２３

纯水设备

１ ６１２

，

８６０ ８８％ ５３９

，

３１７．００

２４ ６＃

电炉

１ １

，

１３９

，

２５０ ６７％ ７６３

，

２９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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